
臺中榮民總醫院契約研究人員徵才公告 

徵才單位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

職    稱 契約副研究員或契約高級助理研究員 

名    額 共 3 人(得依需要列備取 3 名，儲備期限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6 個月)

上網期間 民國 113 年 2 月 15 日 至 民國 113 年 3 月 7 日 

資格條件 

一、本案職缺以「契約副研究員」或「契約高級助理研究員」聘僱，依國

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民總醫院醫務契約人員遴用資格標

準表規定如下： 

    (一)契約副研究員： 

獲有博士學位從事研究四年以上，具部定副教授資歷(含國外相

當資歷學者)，或以陽明大學醫院教師聘任升等歸類計分方式，

五年內論文計分達到 300 分以上。 

    (二)契約高級助理研究員：  

獲有博士學位從事研究二年以上具部定助理教授資歷含國外當

資歷學者或以陽明大學醫學院教師聘任升等歸類計分方式，五

年內論文計分達到 100 分以上。 

二、個性積極認真負責、具良好協調能力且對醫學研究有興趣及熱情者。

三、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例第六條規定，條件相等而為因公致身心

障礙退除役官兵及一般退除役官兵者，依序優先錄用。 

四、領有身心障礙手冊或具有就業弱勢身份者，加總分百分之五，惟須

經本院評定與適任之工作能力者始得錄用。 

工作地點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

工作項目 

一、徵求領域： 

(一)Tumor Immunology and Genetic Editing。 

(二)Microbiota。 

(三)Neuroscience and Patch Clamp Techniques。 

(四)Atherosclerosi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。 

(五)Bioinformatics。 

(六)Musculo-skeletal Diseases。 

(七)其他。 

二、契約副研究員 

(一)主持獨立相關研究領域實驗室，申請及執行國家相關性計畫(含

國科會、國衛院、衛生署、環保署計畫等)及院內研究計畫。 

(二)申請與執行院外研究合作計畫與相關事宜。 

(三)撰寫研究論文投稿發表。 



(四)支援本院其他科部臨床醫師之研究工作。 

(五)規劃及支援部內學術活動。 

(六)應聘大學院校授課(每週不超過四小時)。 

(七)參加暨協助院內或院外學術研討會。 

(八)負責監督及指導研究室助理及學生計畫執行之方向及正確性。 

(九)協助部內公共事務。 

(十)主管交辦事項。 

三、契約高級助理研究員 

(一)申請及執行國科會計畫。 

(二)協助院內同仁執行研究計畫。 

(三)申請與執行院外研究合作計畫與相關事宜。 

(四)撰寫研究論文投稿發表。 

(五)支援本院其他科部臨床醫師之研究工作。 

(六)規劃及支援部內學術活動。 

(七)應聘大學院校授課(每週不超過四小時)。 

(八)協助部內公共事務。 

(九)主管交辦事項。 

薪資範圍 
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13 年 1 月 22 日輔人字 1130003526 號函

核定「三所榮總契約人員薪資表」規定支薪 

考試地點 本院研究大樓 3 樓 308 會議室 

徵選方式 口試 

報名日期 民國 113 年 2 月 15 日 至 民國 113 年 3 月 7 日 

甄試時程 另行通知。 

聯絡方式 

請檢附資料如下： 

1.「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應聘研究人員個人資料表」(如附件 1)。

2.相關文件正反面影印本： 

  (1)國民身分證。 

 (2)畢業證書。 

(3)部定教職證書。 

(4)研究工作經歷證明。 

(5)身心障礙手冊。 

3.上述資料應同時檢附： 

(1)電子檔：以電子郵件寄送，請 e-mail 至 jennifer@vghtc.gov.tw 信箱。



(2)書面資料：以掛號郵寄(郵戳為憑)，地址：40705 臺中市臺灣大道四

段 1650 號醫學研究部(信封上請註明「應徵臺中榮民總

醫院醫學研究部契約副研究員或契約高級助理研究員(請

擇一撰寫)」)，逾期不予受理。 
4.聯絡人：張小姐，聯絡電話：04-23592525 轉 4088 
5.經審查符合報考資格者，另行通知參加甄試，資格條件不符者恕不通知

或退件。 
6.報名人員應檢附之資料，如有闕漏，請依通知之期限內補正，如有刻意

隱瞞情形，納入甄選評比考量。 
7.請務必留下可聯絡到的手機、電話及 e-mail。 

備註 1.請攜身份證正本應考。 

 


